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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职技能竞赛委〔2025〕8号

广东省职业学校技能竞赛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
开展 2025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申报

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、各职业院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－2035 年）》

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》等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技能大赛

的“树旗、导航、定标、催化”功能，以赛促教、以赛促学、以

赛促改、以赛促建，助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

展，广东省职业学校技能竞赛工作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粤职

技能竞赛委”）拟组织开展 2025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

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主要围绕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和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的形式、内

容、组织与管理，以及相关课程开发、教学资源建设、实训基地

建设、教学能力提升、教学模式改革、产教融合、师资团队建设

等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，助推大赛工作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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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理念先进。项目能把握国内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改

革实践前沿，体现国家和省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精神、新要求。

2.基础条件扎实。项目有较好的研究实践基础，团队结构合

理，能获得充裕的经费支持。

3.方案科学合理。项目建设目标明确，建设思路清晰，

建设内容具体，主要举措可行。

4.预期效益明显。项目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，预期效果

显著，在省内外职业院校中具有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。

5.项目管理规范。学校设立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（以下简称教

改项目）专项资金，制定教改项目管理办法，每年开展校级教改

项目立项及建设工作，项目管理到位、保障有力。

（二）对同一单位的项目名称或内容相似的项目不重复立项，

与实践无关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项目，或已获同一级别教育科学

研究和超额申报的项目等不予受理。每个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

个项目，且不能作为项目组前三名（含项目负责人）成员参加其

他项目的申报。

（三）立项项目经费由各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自筹。粤职技能

竞赛委在开展项目评审有关工作中不向申报人或单位收取评审

费、立项费等任何费用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学校申报。各校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申报，对项目内容

进行初审。

（二）形式审查。粤职技能竞赛委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形

式审查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组织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进行评审。




